
海丰县公平镇生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勘察设计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海丰县公平镇生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经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以“海发改投审〔202

2〕138 号”文件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核准招标。招标人为海丰县公平镇人民政府，招标代

理机构为广东顺成招标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工程勘察设计面向国内公开

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海丰县公平镇生态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勘察设计

2.2 招标编号：HFSL-KCSJ-20230101

2.3 建设地点：汕尾市海丰县公平镇区域内

2.4 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本工程治理长度为 85.94km，清淤疏浚长度 73.96km，新建护

岸 63.09km；新建景观节点两处、机耕桥两座、提灌泵站两座、灌溉陂头 40 座；重建灌溉陂

头 7座、机耕桥 3座；改造灌溉渠道 4条。

2.5 本项目招标最高限价暂定为人民币：796.49 万元（其中勘察费招标最高限价 383.06

万元，设计费招标最高限价 413.43 万元）,最终以财政部门审核价为准。

2.6 招标内容：包括本工程地质勘察（含测量）、初步设计（包括报告、概算、附图）、招

标设计（含招标图纸、招标工程量清单等）、施工图设计（含预算编制）工作，并提交相应的

勘察设计文件及有关技术资料。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具有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下列资质证书的独立法人企业；

3.2 投标人须满足下列（1）、（2）资格条件：

（1）工程设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②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丙级（或以上）资质；

③工程设计水利行业（河道整治）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

（2）工程勘察：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

②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勘察）及工程测量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

3.3 投标人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信息录入手续；



3.4 凡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公布禁止参加省内水利工程建设投标期限内

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工程的投标；

3.5 拟派项目负责人（兼设计负责人）须具有水利工程专业高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

3.6 拟投项目派勘察负责人须具有岩土工程或地质工程类中级（或以上）职称；

3.7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应满足下列要求：①由不多于 2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组成一个联合体，且须由设计单位作为联合体牵头方；②联合体各方应当分别具备承担勘察、

设计的资质条件。联合体各方必须向招标人提供有效的联合体协议书；③联合体成员不得再以

自己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项目中投标；④其投标文件

以及中标时签订的合同，对联合体各方都产生约束力。4.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5.招标文件的获取、投标登记、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与开标时间

5.1 招标文件于 2023 年 月 日发出，投标人自行登录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于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办理网上投标登

记手续，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投标登记操作指南。投标人需在广州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网完善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投标登记手续的，提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5.2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交招标文件资料费人民币 500 元。。

5.3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截止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5.4 开标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5.5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室（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

5.6 投标文件须由投标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拟投入本项目的授权

委托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否则招标人不予受理。

5.7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息。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

间的信息为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6.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本项目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本项目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疑问及答疑以传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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